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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人(學生)在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中，若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，必須有適當的引註(包含使用人工智慧來進行搜尋、設計、歸納與草擬寫作或是使用聲音與視覺內容)。
本人已確認所提交之學位論文                     (論文名稱) 在撰寫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之情形：

  □本論文撰寫未使用任何生成式AI工具（如ChatGPT、Gemini等）。
            (勾選本項者，下列三項無須填答)

  □本論文撰寫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，其用途如下（可複選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步架構發想  □文獻整理摘要  □語句潤飾  □問卷設計建議
         □其他：_________
    □僅於非研究核心部分使用（如格式處理、排版等）。
    □使用過程中本人有進行修訂與判讀，並對內容負全責。

本人保證以上所述內容真實，並對本論文內容與AI使用情況負最終責任。

聲明人(簽名):

學號:

指導教授(簽名):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本聲明書應於取得考試委員審定書前完成簽署，並繳送至所辦公室存查。
